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20114170855106.html )

附錄

国家药监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放射性药品管理有关事宜的通告

（ 2022 年 第 5 号）

为进一步加强放射性药品生产管理，保证放射性药品质量安全有效，根据《药品管理法》

《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即时标记放射性药品连续三批样品检验调整至生产企业取得放射性药品生产许可证

后进行，可结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的动态生产批同步开展。样品检验由符合《放

射性药品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药品检验机构承担。

二、 医疗机构制备正电子类放射性药品备案时，拟生产品种的连续三批样品检验以及质

量标准复核由符合《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药品检验机构承担。

三、放射性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放射性药品生产企业以及制备正电子类放射性药品的

医疗机构应当配备具有放射性药品相应专业知识的质量控制和检验人员，相关人员须接受与岗

位要求相适应的培训并考核合格方可上岗。

四、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以及制备正电子类放射性药品的医疗机构应当

切实落实药品质量管理主体责任，严格实行生产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和检验。质量检验合格的产

品方可销售或使用。

五、含有短半衰期放射性核素的药品，可以边检验边出厂。但发现质量不符合国家药品

标准时，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立即停止生产、销售，通知使用单位停止使

用，并采取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

六、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应当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加强放射性药品生产过程的监

督检查，督促放射性药品生产企业和医疗机构落实放射性药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确保药品生

产全过程持续符合法定要求。

七、本通告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此前国务院药品监管部门发布的规定与本通告不一致的，

以本通告为准。

特此通告。

国家药监局 
2022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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